
 

国家标准委推出标准化自主创新 12项新举措 
 

 

 

  近日，国家标准委主任刘平均在国家标准委全体

会议上提出标准化自主创新的12项举措。他指出，推

出这些措施，目的就是要用10年左右的时间跨越我国

与发达国家标准化工作约30年的差距。 

  刘平均强调，《国家标准化发展纲要》确定了我

国今后5年和10年两个阶段的标准化发展目标。即：

到2010年，努力使我国标准化总体水平达到中等发达

国家水平；再经过5年左右的努力，使我国标准化总

体水平达到国际先进水平，重点领域的技术标准达到

国际领先水平。12项举措是国家标准委分析了我国经

济发展、消费需求以及国际标准化趋势对我国标准化

工作提出的要求，又通过在各地召开的6个以标准化

与自主创新为主题的座谈会，吸纳了社会各界尤其是

企业界意见的基础上形成的。 

  刘平均在讲话中提出的12项措施是：⑴形成以企

业为主体参与国际标准和国家标准制修订的新机制，

国家标准委将积极引导、努力推动新机制的形成并为

新机制的运行提供充分的保障；⑵形成以龙头企业的

专家为主体参与国际、国内标准化技术委员会、分技

术委员会和工作组的新机制，龙头企业有比较充分的

经费保障，龙头企业的专家有参与国际、国内标准化

工作的积极性，国家标准委将通过机制创新为龙头企

业专家在国内外标准制修订工作中的主体地位搭建服

务平台；⑶完成的由11位院士组成的首批13位中国

标准化科学家并包括15位标准化专家的中国标准化专

家委员会的组建工作，目的就是科学规划我国标准化

事业的发展，加强重要技术标准制定的指导协调，提

高标准化工作科学决策水平，进一步推进技术标准战

略的实施，该委员会将视工作需要进一步吸纳相关领

域的专家；⑷设立标准化创新贡献奖，充分调动全社

会、尤其是企业界标准化自主创新的积极性；⑸改变

现行企业标准备案制度，重点对涉及人身健康安全的

企业标准实行责任制审查备案制度；⑹确立团体标准

的法律地位，鼓励和支持企业将自主创新的技术融入

行业标准、协会标准或企业联盟标准中，确保标准与

知识产权的有机结合，推动技术进步；⑺实行标准化

工程师制度，标准化工程师要对不需要审查备案的企

业标准进行技术把关，而这一制度的实施将造就我国

标准化专家的百万大军，从而形成国家队和国际标准

化专家队伍；⑻积极推进以国家标准、企业标准为主

体，以行业标准、团体标准、地方标准为补充，重点

突出、结构合理、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

新型国家标准体系的建设；⑼参照三大国际标准化组

织（ISO、IEC、ITU），参考法国、德国等发达国家标

准化技术委员会的专业设置，细化我国标准化技术委

员会的分工，与国际对接，形成2600个全国性标准化

技术委员会；⑽在今年下达12000项国家标准计划的

基础上，按照"十一五"前3年每年新下达8000项的幅

度，争取用3年的时间解决我国标准老化的问题，"十

一五"末实现将我国国家标准的标龄控制在5年以内，

总体水平提升到中等发达国家标准水平；⑾鼓励企业、

行业、科研院所提出具有自主创新科研含量的标准项

目，解决我国在标准的前瞻性以及国际标准的跟踪等

方面存在的不足，以科研带动标准化工作的跨越式发

展；⑿整合优化全国标准信息资源，尽快启动统一、

权威的国家标准化信息网络服务平台的建设，为全社

会提供高效、便捷、准确的标准信息服务。 

  国家标准委全体人员、中国标准化研究院、中国

标准出版社、中国标准化协会中层以上干部和副高级

职称以上的人员参加了此次全体会议。 

 


